
大有國中班級適應不良學生輔導---轉班實施辦法 
112.01.18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113.10.18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114.04.21轉班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依據： 

    一、依據 94.02.22教育部台國(一)字第 0940021621 號函。 

    二、依據 94.03.11桃園縣政府教學字第 0940063635 號函。 

貳、目的： 

一、建立輔導多樣化之途徑，以協助教師班級經營。 

二、協助班級適應不良學生做適切的環境轉換，期使學習生活即時獲得導正，降低

中輟情形發生。 

參、對象： 

一、學生行為適應不良，在教師管教、勸導或其他輔導措施均無成效時，經由學生

家長提出轉班申請的學生。 

二、師生衝突，導致學生無法再留在原班上課，經由學生家長提出轉班申請的學生。 

三、其他無法適應原班學習生活，經由學生家長提出轉班申請的學生。 

肆、流程： 

一、流程圖 

  

    

 

 

 

 

                  

              

 

 

 

 

 

 

                                               

 

 

 

 

 

學生家長提出轉班申請書 
(教務處於接獲申請書後二週內召開轉班委員會議) 

由教務處依本校「轉入學生及復學生班級編排
原則」，進入該年級人數最少之班級，人數若相
同將公開抽籤決定，不得由學生或家長自行選
班。 

由輔導室加強學生輔導與師生溝通 

不成案 
由註冊組給予家長審
議結果通知單 

1.各處室研擬改善措施 
2.輔導室進行專案輔導，進行輔導並做成紀錄
(為期一個月內) 

家長認為不需轉班，填寫『放棄轉班
切結書』，結案。 

會議表決 

成案 

因個案情況緊急，經會議表決後同意立
即轉班。由教務處依本校「轉入學生及
復學生班級編排原則」，進入該年級人
數最少之班級，人數若相同將公開抽籤
決定，不得由學生或家長自行選班。 

成案 

問題解決 問題未解決 

專案輔導評估結束後，提交輔導紀錄給教務處 
(教務處一週內召開轉班委員會議審議) 

會議表決 

通過 不通過 

 



二、 內容說明  

1. 學生在班級學習一學期以上(有緊急狀況經評估有迫切性者例外，緊急情況如

教師或學生生命受到威脅、發生校園性別事件、發生校園霸凌事件)，發生適

應不良的狀況，由家長提出轉班申請書(學生家長應以書面詳細述明理由)，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調班，惟不得指定轉入班級。 

2. 教務處於接獲申請書後二週內召開轉班委員會議，決定是否成案。 

3. 轉班委員會議由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註冊

組長、輔導組長、教師代表和各年級級導師共同組成，原班導師、專案輔導

人員、相關老師（師生衝突）和學生家長需配合列席參加。 

4. 若經轉班委員會議表決成案，由輔導室安排輔導相關人員進行專案輔導和評

估(為期一個月內)。 

5. 專案輔導評估結束後，輔導老師提交輔導紀錄 

(1)若家長認為不需轉班，請家長填寫『放棄轉班切結書』，以利結案。 

(2)若家長仍認有轉班之必要，由教務處一週內召開轉班委員會議，由輔導老

師、原班導師報告處理情形後，由轉班委員會審議，並研議相關配合措施。 

○1會議表決通過，由教務處依本校「轉入學生及復學生班級編排原則」，進

入該年級人數最少之班級(含身心障礙學生酌減人數)，人數若相同將公開

抽籤決定，不得由學生或家長自行選班。 

○2會議表決不通過，由輔導室加強學生輔導與師生溝通。 

伍、若轉班原因係其他學生造成者，應由輔導室及學務處將其列為個案輔導對象，妥善

予以輔導，以免其對該班學生繼續造成影響。 

陸、若轉班原因係原班教師造成者，應由學校將其列入輔導對象，除加強視導外，並隨

時詳細紀錄其教學與班級經營情形，必要時彙整相關資料提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對於不適任教師應妥善予以輔導，必要時依教師法等相關規定予以停聘、不續聘、

解聘之處理，以確保學生受教權益。 

柒、每位學生於本校就學期間，僅得申請轉班一次。 

捌、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表決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大有國中學生轉班申請單 

                                               申請時間：    年     月     日 

申請人 

班級 座號 姓名 

  

 

 

轉班原因 

(請詳細說明) 

 

 

 

 

 

 

 

 

 

 

 

詳細地址 □□□ 電話：（） 

 

手機：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父) (母) 

 

 

註 冊 組 長 教 務 主 任 校   長 

 

 

 

  

備 

註 

一.學生因適應不良申請調動班級，調班原因需正當確實，並經家長同意，若

無正當理由，不予提出申請。 

二.每位學生於本校就學期間，僅得申請轉班一次。 

三.若有輔導紀錄或醫院診斷證明，請提供相關資料和詳細說明。 

四.如轉班會議確定實施時，依本校「轉入學生及復學生班級編排原則」，進

入該年級人數最少之班級(含身心障礙學生酌減人數)，人數若相同將公開

抽籤決定，不得由學生或家長自行選班。 

五.若經轉班同意之學生由輔導室、雙方導師加強輔導，並與家長聯繫。 

 



切  結  書 
 

本人 (父)               或 (母)                (請簽名)為     

      年      班學生            之監護人         

於      年    月    日向大有國中教務處遞交本人子女之「轉班申

請書」以申請轉班，茲因下列原因(請於表中說明)決定放棄本次申

請。 

此致 

          大有國中教務處 
 

立書人(本人)簽名：                     (父) 

 

                                          (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放 棄 申 請 轉 班 原 因 

 

 

 

 

 

 

 


